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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葉奕菁

電話：03-3322101#7471

電子信箱：jani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0007983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報名日期為110年9月6日

(星期一)至9月17日(星期五)，請於期限內完成報名事

宜，相關事項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0年8月12日府教終字第1100202390號函(諒達)

續辦及本市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計畫(以下簡稱本

市計畫)辦理。

二、本案比賽相關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比賽地點：

１、個人賽、小型團體賽(直笛合奏、口琴合奏、口琴四重

奏、銅管五重奏、木管五重奏、鋼琴三重奏、鋼琴五

重奏、弦樂四重奏、弦樂合奏及合唱等)：桃園市客家

文化館演藝廳(地址：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500

號)。

２、大型團體賽(打擊樂合奏、管樂合奏、管弦樂合奏、兒

童樂隊、國樂合奏及絲竹室內樂)：桃園市六和高級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00663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9/03 13:5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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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學校(地址：桃園市平鎮區陸光路180號)。

３、團體賽(行進管樂)：桃園市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(地

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141巷100號)。

(二)比賽日期：(依實際報名隊數調整比賽日期)

１、全國賽項目個人賽、小型團體賽(直笛合奏、口琴合

奏、口琴四重奏、銅管五重奏、木管五重奏、鋼琴三

重奏、鋼琴五重奏、弦樂四重奏、弦樂合奏及合唱

等)：110年10月26日(星期二)至11月16日(星期二)。

２、大型團體賽(打擊樂合奏、管樂合奏、管弦樂合奏、兒

童樂隊、國樂合奏、行進管樂及絲竹室內樂)：110年

11月18日(星期四)至11月26日(星期五)。

３、非全國賽項目個人賽：110年12月7日(星期二)至12月

24日(星期五)。

(三)報名日期：110年9月6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0年9月17日

（星期五）止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一律以網路報名 http://163.30.153.4

/Index/index.asp 後務必列印正式報名表經核章後，正

本郵寄限時掛號始完成報名作業，信封上請註明音樂比

賽報名字樣，每張報名表僅提供單項參賽項目報名。

三、本案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本府教育局承辦人或忠貞國小

輔導室劉主任（03-4501450分機610）或至桃園市學生音樂

比賽資訊網（http://163.30.153.4/music/main/index.

asp）查詢。

四、本案將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滾動式修正辦理，相關資

訊及防疫措施將同步於上開資訊網公告或另案函知。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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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案事涉學生重要權益，請各校務必確實轉知所屬學生及

家長，並請公告於學校網站之最新消息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高級中等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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